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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微微发行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8-14 10:07:44  

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4）温民三初字第193号

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55号五五五大厦1304-1308号。  

法定代表人刘文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兰加余，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哲，浙江浙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微微（系乐清市乐成幸运星音像店业主），女，汉族，1964年1月13日出生，住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建设东

路152号，经营地址同上。  

本院在审理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微微发行权纠纷一案中，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以双方已达成和解为由，于2005年1月2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撤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2310元，减半收取1155元，由原告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审 判 长  周 虹 

审 判 员  高 兴 兵 

代理审判员 郑 国 栋 

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朱 晓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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